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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说明】

         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联邦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中瑞自贸协定》）将自201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关于进口货物

        （一）自2014年7月1日起，对进口原产于瑞士关境（包括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有关商品（见附件1）实施协定税率。本公告附件1中使用了简化的货品名称，其准确

的名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中的货品名称描述为准。

        （二）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进口原产于瑞士关境并享受协定税率的货物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联邦自由贸易协定>项下

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23号）的规定向海关提交有关单证。

        （三）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进口原产于瑞士关境并享受协定税率的货物时，须按照以下要求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以下简称进口

报关单）：

        1．在“随附单证栏”的“随附单证代码栏”填写“Y”，在“随附单证栏”的“随附单证编号栏”填写“<17>”“校验码”和“原产地证书编号（或者原产地声明序

列号）”。其中，校验码为大写的英文字母C或D，凭原产地证书申报的填写C，凭原产地声明申报的填写D。原产地声明序列号必须是23位字符，仅包含数字或英文字母，英文

字母应当区分大小写。报关单随附单证栏所填写的字符，必须使用非中文状态下的半角字符。填写示例见附件2。 

        2．在“单证对应关系表”中填写进口报关单申报商品与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报关单商品项”栏所填项号与“随附单证商品项”栏所填项

号应当一一对应，不要求顺序对应。同一批次项下享受和不享受《中瑞自贸协定》协定税率的商品可以在同一张报关单中申报。不享受协定税率的商品，其序号不填写在“单

证对应关系表”中。填写示例见附件3。

        3．一份报关单只能对应一份原产地声明，一份原产地声明只能对应一份报关单。

        二、关于出口货物

        （一）我国原产地证书签发机构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其地方机构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我国经核准出口商名单另行公告。

        （二）出口货物发货人或其代理人须参照本公告规定的进口报关单填制要求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

        特此公告。

        附件：1.《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2014年协定税率表.xls                

                    2.报关单随附单证栏填写示例.doc

                    3.单证对应关系表填写示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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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2014年第53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联邦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相关事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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